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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号执行援助通知 

关于会员国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036(2012)、2060(2012)、2111(2013)、 
2182(2014)和 2662(2022)号决议规定检查涉嫌来自索马里装载木炭的

船只和(或)扣押木炭程序和通知要求的建议 

2023 年 5 月十八 日更新 

  参考文件： 

– 安全理事会处理索马里制裁制度的第 2662(2022)号决议及其他决议，可

查阅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sanctions/751/resolutions； 

– 751 委员会工作指南，可查阅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sanctions/
751/guidelines；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可查阅 https://www.un.org/depts/
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e.pdf。 

  基本原理 

1. 委员会核准的这项执行援助通知旨在协助会员国采取必要步骤，确保充分有

效地执行禁止索马里出口木炭的规定。通知还旨在支持其他公共和私营实体以及

自然人提高认识，以避免潜在的违反禁令行为。通知概述了执行禁令的程序要求，

包括如果或当会员国决定检查涉嫌从索马里出口木炭的船只或扣押和处置在相

关检查中发现的任何木炭时，会员国必须遵守的步骤。 

  背景资料 

2. 第 2036(2012)号决议第 23 段认为，涉及来自索马里的木炭的商贸行为可能

威胁索马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因此开始对来自索马里的木炭实施出口禁令。

此外，第 2036(2012)号决议第 22 段“决定索马里当局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从索

马里出口木炭，所有会员国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直接或间接从索马里进口木炭，

无论这些木炭是否原产于索马里”。第 2036(2012)号决议第 22 段还要求所有会员

国向委员会报告它们为有效执行木炭禁令而采取的步骤。最近第 2662(2022)号决

议重申了这项规定。最后，第 2662(2022)号决议第 41 段重申了第 2182(2014)号决

议第 15 和第 17 段的规定，这些规定授权会员国为确保严格执行木炭进出口禁

令，与索马里联邦政府合作并在联邦政府通知秘书长且秘书长随后通知所有会员

国后，自己或通过“海上联合部队”等自愿性多国海军协作采取行动，在索马里

领海海域和索马里沿海公海上，在不无故拖延的情况下，对它们有合理理由认为

违反木炭进出口禁令运载来自索马里的木炭的前往或来自索马里的船只进行检

查，并扣押和处置此类检查中发现的任何物品，授权会员国在此类检查过程中收

集与运载此类物品直接相关的证据，扣押的木炭应在专家小组的监测下通过转售

方式处置。 

https://undocs.org/ch/S/RES/751(1992)
https://undocs.org/ch/S/RES/2036(2012)
https://undocs.org/ch/S/RES/2060(2012)
https://undocs.org/ch/S/RES/2111(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662(2022)
https://undocs.org/ch/S/RES/2662(2022)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sanctions/751/resolutions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sanctions/751/guidelines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sanctions/751/guidelines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e.pdf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e.pdf
https://undocs.org/ch/S/RES/2036(2012)
https://undocs.org/ch/S/RES/2036(2012)
https://undocs.org/ch/S/RES/2036(2012)
https://undocs.org/ch/S/RES/2662(2022)
https://undocs.org/ch/S/RES/2662(2022)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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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国在对涉嫌从索马里运载木炭的船只进行检查之前或之后可遵循的执行措

施和程序要求 

  防止进口木炭 

3. 会员国为履行其防止从索马里进口木炭入境其领土的义务，不妨(委员会并

鼓励其)根据国际海洋法检查其领海内涉嫌载运来自索马里的木炭的船只及其货

物，防止这类船只在其境内停靠，检查在其港口内的这些船只和货物，并防止卸

载来自索马里的木炭或为来自索马里的木炭货物进行海关清关。各项决议并不要

求会员国拒绝船只在紧急情况下或在返回其始发港的情况下进入其港口。 

4. 委员会要求会员国在船只抵达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委员会报告它们已采取哪

些措施，提供其掌握的全部资料，例如船只的名称、船旗国、货物的多少、收货

人、代理人和发货人的姓名以及相关的真实或伪造文件。委员会尤其要求会员国

向委员会报告船只如不返回索马里而打算或可能停靠的下一个港口，以使委员会

能够与会员国进一步协调。 

  扣押、处置或销毁 

5. 作为防止从索马里进口木炭的一项必要措施，不论木炭是否原产自索马里，

会员国均可扣押和没收从索马里进入本国领土的木炭货物以便处置或销毁，从而

阻止任何参与这一运输活动的个人或实体获得任何经济利益，其中包括木炭交易

商和协助者、货物所有人或发货人。此外，会员国可逐案寻求从参与为违反木炭

进出口禁令行为提供便利的个人和实体，如木炭货运的收货人或船只所有人那里

收回因扣押和没收货物而产生的费用，包括船只停泊费或暂时储存木炭的费用。

此外，委员会指出，会员国可逐案寻求从参与为违反木炭进出口禁令行为提供便

利的个人和实体，如木炭货运的收货人或船只所 有人那里收回与销毁被扣押和

没收的来自索马里的木炭存货有关的费用。 

6. 在扣押和没收运自索马里的木炭后，会员国不妨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销毁卸

载的木炭。此种销毁方法的例子包括：作为生物碳固存；固体废物管理和现场水

处理；活性炭给料；在燃煤发电站和水泥窑共烧；填埋混合处置。此外，委员会

鼓励会员国确保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回收或销毁装木炭的袋子。委员会还指出，

会员国可寻求具有技术能力和专门知识的联合国机构的技术援助，以确定销毁木

炭货物的各种备选方法的优缺点，以及确立有效和无害环境的销毁方式的最佳做

法。如有必要，委员会将向会员国提供关于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咨询。 

7. 在特殊情况下并在与委员会密切协商下，会员国可依照其国内立法并根据透

明和问责程序，在当地转售部分或整批被扣押和没收的索马里木炭，而不是予以

销毁。委员会要求会员国就这种转售所得的收益的最终分配与委员会协商，以确

保上述收益的分配方式符合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目标。会员国可从这种转售的

收益中收回为执行木炭进出口禁令、包括销毁后来的运货而采取措施的相关费用。

在当地转售后，参与为违反木炭进出口禁令行为提供便利的个人和实体，例如被

扣押和没收货物的收货人或发货人不得获得任何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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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委员会鼓励会员国在其采取行动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委员会通报任何扣押和

没收木炭货物的情况，并应提供上文第 4 段详述的全部已掌握资料和会员国的处

置意图。鼓励会员国在及时处置货物后告知委员会其采取的措施，并提供部分或

全部转售货物、所得收益的支出以及任何剩余结余的所有账目。 

9. 委员会回顾，安全理事会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17 段进一步授权依据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15 段规定并经第 2444(2018)号决议第 44 段延长的授权采取

行动的会员国扣押并处置(例如销毁、使其无法运作或使用、储存或移交给来源国

或目的地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处置)任何在根据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15 段规定进

行检查过程中查出的木炭进出口禁令禁止运送、进口或出口的物项。还授权会员

国在进行检查过程中收集与运输这些物项直接相关的证据。此外，安全理事会决

定，根据该段没收的木炭可通过转售方式来处置，转售应在专家小组的监测下进

行。 

10. 委员会又回顾，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19 段要求依据第 2182(2014)号决议

第 15 段规定并经第 2444(2018)号决议第 44 段延长的授权采取行动的会员国以对

环境负责的方式处置没收的木炭，同时考虑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3 年 9 月 4
日给委员会主席的信和本执行援助通知，安理会促请该区域所有会员国在这些木

炭的处置方面开展合作。 

11. 委员会还回顾，经第 2662(2022)号决议第 41 段延长的第 2182(2014)号决议

第 15 段规定的授权包括在征得港口国同意后让船只及其船员转往适当港口以便

于处置被扣押的木炭，该授权还包括有权采用一切必要措施，在检查过程中根据

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17 段的规定扣押物项。在处置根据第 2182(2014)号决议

第 15 段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木炭禁令禁止运送、进口或出口的物项方面进行

合作的任何会员国，应在这些物项进入其领土后 30天内向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

说明为处置或销毁这些物项而采取的步骤。 

12. 委员会回顾，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16 段要求依据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15 段规定并经第 2662(2018)号决议第 41 段延长的授权采取行动的会员国诚意做

出努力，在根据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15 段进行检查前先征得船旗国的同意。

根据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15 段进行检查的会员国也获授权视情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进行这种检查，同时应全面遵守有关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 

13. 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20 段请委员会将已经进行检查一事通知被检查船只

的船旗国。 

14. 委员会回顾，根据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15 段进行检查的会员国应根据同

一决议第 20 段立即通知委员会并向其提交一份内有所有相关细节的检查报告，

包括说明进行检查的理由和检查结果，在可能时列入有关船只的船旗、船只名称

及船长、船主和有关货物原始出售人的姓名和识别信息以及为征得 船只船旗国

的同意作出的努力。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444(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444(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662(2022)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662(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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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出口木炭 

15. 为防止从索马里出口木炭，委员会鼓励索马里当局根据本国相关法律控制索

马里境内的生产地区，将产量减少至当地消费的水平，封锁通往港口的道路，并

防止停靠船只装载木炭货物。委员会指出，为了推进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目标，

索马里当局不妨在可行的情况下，扣押索马里境内意在出口的木炭并在其境内加

以处置。 

16. 按照安全理事会的要求，非索过渡特派团应支持和协助索马里当局防止木炭出

口，特别是在其特遣队可控制安全和可阻止进出港口和停靠船只装载行为的地区。 

17. 委员会鼓励索马里当局和非索过渡特派团定期向委员会报告它们为有效执

行木炭进出口禁令而采取的步骤。 

18. 第 2662(2022)号决议第 35 段，其中再次要求非索过渡特派团支持和协助索

马里执行木炭进出口禁令，并为专家小组定期进入木炭出口港口提供便利。 

  监测 

19. 委员会鼓励会员国邀请专家小组监测为执行索马里木炭进出口禁令而采取

的措施。它还鼓励各国向专家小组提供书面证据、其他材料和信息，以便其能够

进一步调查违反木炭进出口禁令的行为。此外，可邀请具有技术能力和专门知识

的联合国其他机构观察执行措施。 

  安全问题 

20. 委员会意识到与木炭的大宗运输、储存和处置有关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应

按照适用于每个会员国的标准行业安全程序和(或)通用行业安全参考资料来处理。

委员会鼓励各国寻求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必要技术援助。 

  经济问题 

21. 忆及会员国有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的规定，就执行其预防性或强

制性措施所引起的特殊经济问题与安全理事会进行协商，委员会和索马里问题专

家小组随时准备就依照第 2036(2012)、2060(2012)、2111(2013)和 2182(2014)号决

议执行木炭进出口禁令问题，应请求向会员国提供更多指导。 

  

https://undocs.org/ch/S/RES/2662(2022)
https://undocs.org/ch/S/RES/2036(2012)
https://undocs.org/ch/S/RES/2060(2012)
https://undocs.org/ch/S/RES/2111(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5/6 
 
 

23-09015 (C) 

附件 1 

  供会员国在检查涉嫌从索马里装载载木炭的船只、扣押和处置木炭以

及收集证据时使用的模板 

  发信人： 

• 进行检查、扣押或处置木炭和收集证据的国家常驻代表团 

  收信人： 

• 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的第 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阁下(通过

委员会高级秘书(Room DC2-2030,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Y 10017；
e-mail: sc-751-committee@un.org)。 

o 抄送： 

■ 索马里联邦共和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阁下，somalia@un.int, 

■ 索马里联邦共和国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通过 nsa@presidency.
gov.so。 

  日期： 

 在对涉嫌从索马里装载木炭的船只进行检查后 5 个工作日内或在木炭进入

会员国领土后 30 天内，向会员国通报为扣押或处置所述木炭而采取的步骤。 

  第一节：导言 

 [插入国名]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青年党的第

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 

  第二节：检查理由和检查结果说明 

 [插入国名]常驻代表团谨通知委员会，根据第 2662(2022)号决议第 34 段，对

一艘涉嫌从索马里装载木炭的船只进行了检查。该决议重申委员会第 2036(2012)
号决议第 22 段和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11 至 21 段关于禁止进口和出口索马里

木炭的决定，下称“木炭禁令”。 

 根据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15 段的要求，[插入国名]常驻代表团于[插入日

期]检查了[插入船只名称]，因为[插入理由]。 

 根据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16 段的要求，[插入国名]常驻代表团为在进行检

查之前首先征得船旗国的同意作出了真诚努力。 

和(或) 

 根据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17 段的授权，[插入国名]常驻代表团决定扣押和

处置(如销毁、储存、转移到来源国或目的地国以外的国家处置或在专家小组监测

下转售)[插入数量]于[插入日期]在[插入地点]的[插入船只名称]上发现的木炭。该

https://undocs.org/ch/S/RES/751(1992)
mailto:sc-751-committee@un.org
mailto:somalia@un.int
mailto:nsa@presidency.gov.so
mailto:nsa@presidency.gov.so
https://undocs.org/ch/S/RES/751(1992)
https://undocs.org/ch/S/RES/2662(2022)
https://undocs.org/ch/S/RES/2036(2012)
https://undocs.org/ch/S/RES/2036(2012)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8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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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还授权[插入国名]常驻代表团在我们检查[插入船只名称]的过程中收集与木炭

装载直接相关的证据。[插入并概述收集的任何证据]。 

  第三节：船只识别信息 

 经我们检查，[插入国名]常驻代表团记录了以下与船只和货物有关的资料，

供委员会分发： 

• 船旗； 

• 船名； 

• 船长姓名和识别信息； 

• 船只所有人； 

• 货物的原卖方； 

• 货物重量； 

• 收货人姓名； 

• 代理和托运人； 

• 相关真实或伪造的文件； 

• 为寻求船只船旗国同意所作的努力； 

• 船只预定或可能的下一个停靠港。 

 [插入国名]常驻代表团将[插入处置方式]没收木炭。 

• 销毁：如何销毁？ 

• 储存：何处储存？储存多长时间？ 

• 转移处置：木炭转移给谁？转移理由？ 

 在专家小组监测下转售：木炭转售给谁？迄今在管理(便利)扣押木炭方面的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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